


附件二
保密承诺函

致：中国商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鉴于承诺人对中国商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商建”）具有初步投资意向，为进一步明确承诺人义务，保护各方利益，现做如下承诺：
一、承诺人应保密的内容
承诺人须予以保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商业秘密
主要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：行业数据、业务数据、公司资料、人事资料、财产权属材料、商标等无形资产材料、重大合同、产品销售材料、财务资料及信息等债务人或管理人提供给承诺人相关资料。
2.执业秘密
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过程中收集、统计、整理的数据和各类信息，商业谈判过程中与承诺人往来形成的各类通知、法律文书或电子信息。
3.获得的上述保密信息相关的电子资料、口头、图像或书面信息资料，无论在提供信息资料时是否以口头或以书面方式表明其具有保密性。
4.承诺人因工作需要所持有或保管的一切记录着商业秘密、执业秘密信息的文件、资料、图表、笔记、报告、信件、传真、磁带、磁盘、仪器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，无论这些秘密信息有无商业上的价值，均属中商建或中商建管理人所有。
5.其他中商建管理人认为需要保密的信息。
二、承诺人应保密的方式
1.承诺人所知悉保密内容仅限于承诺人参与重整投资正当合理使用。
2.承诺人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要求，并采取应有保密措施和制度保护该秘密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承诺人非经中商建管理人书面同意，不得再将获取的秘密向第三方披露、透露、暗示、默认。
4.除参与中商建重整投资外，承诺人不得利用秘密进行其他活动。
三、违反承诺的责任
承诺人违反承诺，给中商建破产造成损害的，根据损害结果，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。       
承诺人 （盖章或签字捺印）：               
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（签字）：
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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